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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SB041】華南產物小型工程附加條款 

(MINOR WORKS CLAUSE) 

100 年 07 月 20 日(100)華產企字第 528 號函備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保險標的物進行小型之改建、增建、修復或試車時，因

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，需予修復或重置時，本公司負賠償責任。 

每一事故賠償限額為新台幣五百萬元。 

除了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，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，負賠償責任。 

 


